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变电气”或“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
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
追溯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财政部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和 2019 年 9 月 19 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
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 公司按照通知编制 2019 年度及以后期间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2019 修订）（财会〔2019〕8 号）， 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应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
定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执行上述
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
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项目；将原“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
账款” 项目。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 账 款 ”， “应 收 票 据 ” 上 年 年 末 金 额
192,860,900.70 元和“应收账款” 上年年末金额
1,825,028,096.38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
末金额 656,398,812.10 元和“应付账款”上年年末
金额 1,348,556,919.77元；

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中：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 比较数据不调
整。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本
期金额 0.00元。

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209,170,950.83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209,170,950.83元

将部分“应收票据”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应收票据：减少 167,018,600.70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 167,018,600.70元。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

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形。 予以同意。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

则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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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以电子通讯的方式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

及材料。
（三）本次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11 人。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廖增太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临 2020-31 号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廖增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立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庄朝武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07,754,196,134.28 96,865,322,655.29 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3,710,311,492.88 42,364,094,555.73 3.1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70,117,078.07 4,505,571,786.10 -36.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343,054,664.29 15,952,006,779.50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77,088,601.34 2,795,804,827.72 -5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2,101,269.05 2,416,096,643.72 -56.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0 7.04 减少 3.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89 -5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325,656.0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8,948,608.8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1,245,361.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13,961.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415,828.91

所得税影响额 -69,151,191.48

合计 314,987,332.2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5,7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77,764,654 21.59 677,764,654 无 国有法人

Prime�Partner�International?Limited 336,042,361 10.70 336,042,361 无 境外法人

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0,379,594 10.52 330,379,594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301,808,357 9.61 301,808,357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7,354,822 3.42 0 未知 未知

孙惠刚 76,890,938 2.45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3,348,584 2.34 0 无 未知

北京德杰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69,995,240 2.23 69,995,240 质押 33,671,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598,520 0.82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3,369,649 0.74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7,354,822 人民币普通股 107,354,822

孙惠刚 76,890,938 人民币普通股 76,890,93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3,348,584 人民币普通股 73,348,58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598,520 人民币普通股 25,598,52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3,369,649 人民币普通股 23,369,649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23,045,767 人民币普通股 23,045,76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0,073,134 人民币普通股 20,073,13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20,039,181 人民币普通股 20,039,181

叶世萍 16,984,361 人民币普通股 16,984,36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6,709,520 人民币普通股 16,709,5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或本期数）

上年期末数
（或上年同期

数）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
资产 4,233,603,923.52 30,367,333.35 4,203,236,590.17 13,841.31 为本期公司委托理财业务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资
产 16,445,332.80 58,694,405.00 -42,249,072.20 -71.98 为衍生金融资产结算及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其他流动资
产 1,692,022,971.96 848,717,543.91 843,305,428.05 99.36 主要为本期留抵增值税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6,666,597,590.1
4

20,034,036,150.2
7 6,632,561,439.87 33.11 主要为补充流动资金需求所致。

衍生金融负
债 63,866,061.34 40,280,488.36 23,585,572.98 58.55 为衍生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付票据 12,076,050,475.2
6 8,386,383,385.20 3,689,667,090.06 44.00 主要为原料采购及工程付款采用新开

票据支付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334,746,524.41 -2,
334,746,524.41 -100.00 主要为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报表项目重

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2,456,862,528.30 2,456,862,528.30 主要为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报表项目重
分类所致。

应付职工薪
酬 364,743,416.88 802,136,137.31 -437,392,720.43 -54.53 主要为本期发放计提的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268,884,493.79 494,096,118.95 -225,211,625.16 -45.58 主要为本期利润下降导致所得税和增
值税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为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其他综合收
益 -112,308,279.38 -81,325,055.23 -30,983,224.15 -38.10 主要为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税金及附加 98,392,361.78 153,928,220.73 -55,535,858.95 -36.08 主要为本期利润下降导致增值税附加
税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19,481,961.73 12,664,598.85 6,817,362.88 53.83 主要为本期委托理财项目收益增加所
致。

信用减值损
失 -33,811,573.88 -11,051,563.46 -22,760,010.42 -205.94 主要为本期应收款项增加额较去年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18,456,867.17 -18,456,867.17 -100.00 为上年同期转回部分存货跌价准备所

致。
资产处置收
益 17,827.39 66,482.21 -48,654.82 -73.18 主要为本期处置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14,837,897.12 6,191,609.77 8,646,287.35 139.65 主要为本期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3,878,950.36 655,073,273.89 -471,194,323.53 -71.93 主要为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所
致。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377,088,601.34 2,795,804,827.72 -1,
418,716,226.38 -50.74 主要为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 公司主

产品MDI产销量下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70,117,078.07 4,505,571,786.10 -1,
635,454,708.03 -36.30 主要为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 公司主

产品MDI产销量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380,497,799.54 3,051,350,156.94 3,329,147,642.60 109.10 主要为本期借款增加及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增太

日期 2020 年 4 月 25 日

公司代码：600309 公司简称：万华化学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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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 2020 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聚氨酯系列 611,613 601,016 637,010
石化系列 448,844 1,279,946 546,107
精细化学品及新材料系列 121,700 93,424 140,546

注：以上销量统计包含贸易量。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1、MDI 产品
公司一季度 MDI 产品挂牌价如下表：

产品 年度 1月挂牌价
（元 /吨）

2月挂牌价
（元 /吨）

3月挂牌价
（元 /吨）

纯MDI 2020年 18,700 18,700 18,700
2019年 23,700 23,700 24,700

聚合MDI（直销） 2020年 14,000 14,000 14,000
2019年 12,800 13,500 15,500

聚合MDI（分销） 2020年 13,500 13,500 13,500
2019年 12,500 13,200 15,200

2、石化产品
2020 年一季度，石化产品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明显下滑。 综合来看，山东

丙烯均价 6424 元 / 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4.7%。 华东环氧丙烷均价 9,121 元 /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2.3%。 山东 MTBE 均价 4,558 元 /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下
跌 17.8%。 山东正丁醇均价 5,437 元 /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20.3%。 华东进口加
氢新戊二醇均价 8,887 元 /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6.4%。 华东普酸均价 6,768 元
/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8.2%。 华东丙烯酸丁酯均价 8,003 元 / 吨，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跌 18.9%。

（二）主要原料价格波动情况
1、纯苯
2020 年一季度，纯苯华东挂牌均价 5,212.6 元 / 吨，较去年同期上涨 10.1%。
2、煤炭
2020 年一季度煤炭需求疲软，一季度 CCI5500 均价 562 元 / 吨，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跌 7.4%。
3、丙烷、丁烷
2020 年一季度丙烷均价 500 美元 / 吨，同比上涨 47 美元 / 吨；丁烷均价 538 美

元 / 吨，同比上涨 68 美元 / 吨。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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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本次会议。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监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以电子通讯的方式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

及材料。
（三）本次监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5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 5 人。
（五）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孙晓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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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上市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 年 7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
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原采
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

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
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
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
确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

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导致公司
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并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附件
（一）万华化学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万华化学第七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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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变电气”或“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为真实反映公司 2019 年年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在充分参考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基础上，保变电气合并范围内各公司对
所属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

一、2019 年各公司计提减值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9 年度计提各类资产减值 499.85 万

元，共减少当期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499.85 万元。

计提减值具体情况如下：
1、坏账准备
2019 年度计提坏账准备 -13,796.26 万元， 主要是各公司按照期末实际账龄或

个别认定法计算冲回坏账损失 13,796.26 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计提与转回坏账准备
减少坏账准备 13,172.04 万元， 其他应收款计提与转回坏账准备减少坏账准备
624.21 万元。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对合并报表利润总额的影响数为 13,796.26 万元。

2、存货跌价准备
2019 年度公司部分存货存在减值迹象，按照存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成本的差额

相应计提跌价准备 14,296.11 万元； 其中原材料计提 194.95 万元， 在产品计提
7,137.47 万元，产成品计提 6,963.69 万元。 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合并报表利润
总额的影响数为 -14,296.11 万元。

二、2019 年度减值计提对公司利润影响情况
2019 年保变电气合并计提各类资产减值损失 499.85 万元， 对合并报表利润总

额影响 -499.85 万元。
2019 年保变电气母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3,443.72 万元，对母公司报表利润总

额影响 -3,443.72 万元，对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影响 2,940.76 万元（母公司对合并范
围内公司冲回坏账准备 115.52 万元，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 6,500 万元在合并报
表中均予以抵销）。

三、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依据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公司相关内控制度以及公司资产实

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
产状况。 予以同意。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会计政策等相

关规定进行的，能够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予以同意，并同意将
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资产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董

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计提上述资产减值准备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
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予以同意。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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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833 号文核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06,921,413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117,193,943.3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10,789,068.64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06,404,874.68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全部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 ZG11665 号《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06,646,447.31 元，比募集资金净额 1,106,404,874.68 元多 241572.63 元为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收入。 用于偿还金融机

构贷款 600,000,000.00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506,646,447.31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的规

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2018 年 8 月 1 日，公司和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朝阳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 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朝阳支行 0409003829300125621 600,000,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 50575101040027626 510,393,943.32 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106,646,447.31 元， 比募集资金净额 1,106,404,874.68 元多 241572.63 元为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收入。 其中

600,000,000.00 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506,646,447.31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
超过 6 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议案发表了书面意见，会计师及保荐机构分别出具了鉴证报告和核查意见。本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
合监管要求。

（三）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9 年度，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

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订）》（上证公字［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 2019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保变电气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放和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保变电气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
议。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一）保荐人对上市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二）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1,106,404,874.6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2,059.4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06,646,447.3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 600,000,000.00 - 600,000,000.00 0 600,000,000.00 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 506,404,874.68 - 506,404,874.68 192,059.46 506,646,447.31 241,572.63�
241,670.03 100.0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106,404,874.68 - 1,106,404,874.68 192,059.46 1,106,646,447.311 241,572.63�
241,670.03 100.02 不适用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8月 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60,0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本年度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06,646,447.31 元比募集资金净额 1,106,404,874.68 元多 241572.63 元，为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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